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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禁毒政策的源起与流变
以 咖啡馆体制  为中心

张勇安

! ! 内容提要: 荷兰禁毒政策以 公共卫生导向  为主要特征。荷兰把公共卫生视

为国家政策制订和调整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以 司法惩治导向 为

核心的 美国体制 的 荷兰体制 。而 咖啡馆体制  更被国际社会视为荷兰国家

毒品政策的 国际象征 和 最为显著的特征 。这一独特政策的推行既有深层的

思想根源, 又与国家政治权力的 去中心化 相关联,同时还受到其他国家以 司法

惩治 为核心的禁毒战略的效果不彰的反面影响。然而, 荷兰的这一体制能否推

广成为国际社会解决毒品问题的主流制度模式,还需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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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现行的禁毒模式按其主导趋向可以界分为两类: 一是 美国体

制  ,以 司法惩治导向  ( punit ive crim inal justice oriented)为显著特点; ∀ 二是

荷兰体制 ,以 公共卫生导向 ( public health oriented)为主要特征。# 国际学

界虽对二者多有研讨,但学者观察视角和立场的差异导致了迥异的表述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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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不拟探讨两类禁毒模式的优劣, 而试图以荷兰的 咖啡馆体制  ( coffee shop
system )为中心, 着力于廓清荷兰禁毒政策的源起与流变, 进而考察影响这一体

制的深层的社会文化、国内政治与国际因素。

荷兰的 咖啡馆体制 ―政府批准咖啡馆合法地出售允许个人使用的哈希
什和大麻―已经成为荷兰国家毒品政策的 国际象征  ∀ 和 最为显著的特

征  。# 以此为中心,或能管中窥豹,了解荷兰毒品政策的 独特性 。

一 禁毒政策的源起

20世纪初,荷兰已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而且, 毒品生产与

贸易日渐成为荷兰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世纪之交,禁毒开始被视为 真正的国际问题 , (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倡议

通过国际合作来限制毒品的扩散。) 荷兰政府虽试图通过抵制强硬的国际毒品

管制公约来保护它通过毒品生产与贸易继续谋取经济利益。∗然而,迫于国际公

约的影响和美国政府的压力, 1919年, 荷兰议会通过了 &鸦片法 ∋ ( the Op ium
A ct) ,禁止可卡因、鸦片和鸦片衍生物在医学与科学研究目的之外的制造、销售、

进出口和持有。+ 这是荷兰历史上第一个管制毒品生产与贸易的全国性立法,

它的颁行奠定了此后荷兰毒品政策的基础。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 荷兰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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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瘾者多被归为粗心的医疗实践的 受害者 ,而非娱乐性和越轨使用者, 因

此,这一群体更多地被视为需要治疗的病人, 而非罪犯。∀ 这样, 无论是医学界

还是政界均反对限制医学界的权利, 具体而言,就是不能限制医生给成瘾者开列

维持成瘾剂量的鸦片和可卡因。# 这种理念,一方面奠定了荷兰毒品政策 公共

卫生导向 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致使荷兰第一道鸦片法不仅实施起来困难重

重,而且就管制的范围而言,它也没有把大麻纳入管制之列。

但是 20世纪 20年代以来, 国际社会要求管制大麻走私的呼声日高, 1925年

鼓励缔约国对大麻及其所有衍生物加强国内和进出口管制。( 迫于压力, 1928年,

荷兰议会颁布了 &鸦片法∋修正案,可卡因和大麻第一次被纳入管制物质之列,该

法规定,所有被管制物质的使用和交易者可被处以最高 4年的监禁处罚。)

理论上讲,这一时期的荷兰在管制的力度上成为美国倡导的 毒品战  策略

的追随者,但事实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荷兰并没有严格执行国内颁行的鸦片

法和国际禁毒公约。直到 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了荷兰的亚洲殖民地后, 荷兰

才开始更为坚决地支持美国的禁止战略  。∗

1953年,荷兰议会再次修正 &鸦片法 ∋,毒品的使用被界定为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荷兰政府开始管制大麻的持有和生产, 对大麻违法者的起诉也随之开始。

进入 60年代,随着大麻问题的日渐严峻, 以司法部为代表的强硬派采取 尽可

能严厉的 措施来限制大麻的使用, 荷兰的禁毒政策向 司法惩治模式  的转向

初露端倪,学者指出, 限制对使用者的治疗成为 60年代中期荷兰大麻政策的特

征。+

然而,转向 司法惩治模式  的限制措施非但未能阻止大麻使用人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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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反而令使用者数量到 60年代末 70年代初达到了历史的波峰, ∀而且与此相

伴随的是青少年海洛因吸食者人数的增加。#

与荷兰国内禁毒政策的强化同步, 国际社会以联合国为依托, 1961年 3月

30日, &麻醉品单一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获得通过, 1964年 12月 13日, 公约

正式生效,确立了现行 全球禁毒体制的基础  。( 单一公约确立了国际社会禁

止大麻的新政策。) 可是, 与荷兰国内的努力一样, 国际社会的努力,不但没能

从根本上阻遏非法物质滥用的增加, 吸毒问题反而在 60年代成为了整个西方社

会的普遍现象,其中, 大麻的使用更是超越了阶级、阶层与性别的限制在青少年

中散播,遭受起诉和受到关押者日渐增多。

国内与国际禁毒政策的失效引起了荷兰媒体的普遍关注, 媒体不再承认毒

品与犯罪之间的 正相关性 ,而把毒品的使用与另类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随

之开始质疑政府解决毒品问题的司法惩治模式, 特别是把大麻与其他毒品 一

视同仁  的策略。而 1966年,阿姆斯特丹警察对付学生骚乱的过激行为更进一

步引起了公共舆论对执法的高度敏感, 公众对待和平运动与毒品使用的态度变

得更为宽容。吸毒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开始真正引起公众的关注。∗ 这一切均为

专家共同体  和政界重要审视现行的禁毒政策,进而寻求行之有效的模式埋下

了伏笔。

二 两个委员会与禁毒政策的新转向

随着毒品问题的日渐严峻,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专家开始意识到有必要组建

一个 专家共同体  ,来研究对策,进而介入国家政策的制订和调整。

1968年,代表公众和私人卫生组织的 全国精神卫生组织联盟  ( NFM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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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资助建立一个毒品政策委员会, 来研究荷兰的吸毒问题,试图 明确与吸毒

相关的因素,并从整体上观察这一现象, 进而倡议一项理性的政策  。委员会成
员主要包括酒类问题专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执法官员和医学社会学家。

委员会主席由劳卡,赫尔斯曼 ( Louk Hulsman )担任, 故这一委员会也称 赫尔

斯曼委员会  。∀ 赫尔斯曼时任鹿特丹大学刑法学教授,对刑法的有效度素来持

怀疑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 专家共同体  的政策偏好。

与此同时,政府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研究组织― 麻醉品工作组  ( N arcot ics

W orking Party),负责 调查造成吸毒增加的原因,怎样面对不负责任的吸毒, 倡

导为那些对毒品形成依赖的群体提供治疗设施  。与 赫尔斯曼委员会 不同,

工作组最初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卫生部和司法部门的医学和法律专家, 而没有把

行为科学家纳入其中,这令 文化、娱乐和体育部 的专家大为不满。 1970年,工

作组被迫进行改组,把更多的成员纳入其间, 另外还包括了部分同时在 赫尔斯

曼委员会 工作的专家。这样, 两个 委员会  的 联姻 就为 专家共同体  介入

禁毒政策改革提供了契机。因工作组由精神卫生首席调查员皮特 ,班恩 ( P ieter

Baan)担任主席, 故又称 班恩委员会  。# 事实证明,两个委员会的组建成为推

动荷兰毒品政策改革的发动机。

1971年 10月, 赫尔斯曼委员会  率先完成了研究报告 &毒品政策的选

择 ∋ (Opt ions in D rug Policy)。报告指出, 非法毒品的使用可以由个人加以控制

和限制,边缘化吸毒者亚文化是失策的, 这一报告拒绝承认大麻 门户理论  

( gatew ay theory) ,即否认大麻的使用是引向使用更为危险的毒品的 门户 。该
报告同时建议政府把大麻和其他毒品使用的亚文化相分离, 视使用和持有少量

大麻为合法,而把其他毒品的使用和持有定为轻罪;呼吁政府给毒品使用者的治

疗提供足够的设施,建立毒品治疗评估和与毒品相关的信息系统; 报告还警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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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执法战略将要求警力的持续增加,结果会导致荷兰政府的多极化和暴力的增

加。∀

翌年 2月, 班恩委员会  也发布了它的研究报告。与 赫尔斯曼委员会  报

告一样,这一官方报告也拒绝承认大麻 门户理论 ,建议把毒品区分为 危害可

以承受  的 软 毒品和 危害不能承受 的 硬 毒品,前一类毒品主要包括大麻

(m ar ijuana)和哈希什 ( hash ish) ,而后一类则包括除上述两类之外的其他各类非

法毒品。同时,委员会提议开展一些工作来改变 1961年联合国 &麻醉品单一公

约 ∋对大麻地位的规定, 而在国际禁毒公约做出改变前,国内 25克以下的大麻

和哈希什贸易应该被视为一种轻罪。至于 硬 毒品,该报告倡议通过法律方式

来迫使使用者进行治疗。#

可以说,两个委员会的报告都强调了要减轻对毒品持有和使用者的处罚,呼

吁通过医学方式来治疗毒品使用者, 而非通过司法方式来惩治这一群体,被视为

危害可以承受的  大麻制品更成了要求解禁的对象。这些报告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荷兰毒品政策 公共卫生导向 的发展趋势,因此成为荷兰毒品政策改革史

上的 里程碑  。(

1973年,两个委员会倡导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工党和天

主教人民党联合政府的支持,或者说至少得到了工党影响下的卫生部长艾琳 ,
沃林克 ( Irene Vorriank)的支持。) 然而,因受到联合国禁毒公约的限制与来自

推行 毒品战  的邻国 法国和德国的指责,荷兰毒品政策的改革并非一帆风

顺。为了能够拓展 单一的国家毒品政策 , 1974- 1975年间, 卫生、司法、文化

和外交事务的政策制订者们一直努力寻求改革毒品政策的变通途径。∗

1976年 6月,荷兰议会最终采纳了 班恩委员会  的建议,通过了新的 &鸦片
法∋修正案。概括地说,新修正案主要 新 在三个方面。第一,确立了新的毒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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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制度,通过毒品危害分析和评估,修正案将毒品划分为 硬毒品 ( hard drug )和

软毒品 ( soft drug)两类, 硬毒品  或称 第一类毒品  ( L ist One drugs),主要包
括海洛因、可卡因、安非他明和 LSD等, 这些毒品的危害是使用者 难以承受的  ;
而大麻和哈希什则属于 软毒品  或称第二类毒品 ( L ist Two drugs), 与第一类毒品

相比,其危害较轻。第二,强化了对硬毒品走私者的管制与处罚。对国内和国际硬

毒品走私者处罚的最高年限由 4年分别增加到 8年和 12年,与此不同的是,对国

内软毒品走私者的最高监禁年限则由 4年降为 2年,国际走私者的最高监禁年限

维持在 4年不变。∀ 第三,弱化了对毒品持有和使用者的处罚力度,强化了对成瘾

者的治疗和帮助,新法案规定,买卖、走私和持有个人使用的硬毒品虽仍为重罪,但

最高监禁年限已经从 1928年的 4年降低为 1年,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为了引导成瘾

者接受治疗和帮助,而刑法制裁已经不再被视为治疗成瘾的有效工具。与对硬毒

品持有和使用者的处罚相比,使用大麻类软毒品通常被界定为轻罪,给予 500荷兰

盾 (约折合 250美元 )的罚金或一个月的关押。#

事实上,新修正案最引人注意和影响至深的两个规定均与大麻相关: 一是

30克限制  问题,修正案规定, 个人可以持有 30克大麻, 这一数量基本上可以

够个人使用两周,而且还可以同其朋友共享。 30克限制的规定成为 咖啡馆  现
象兴起的前提;二是 餐馆经营 问题, 出于 执法应该考虑到公共卫生和福利 
的考虑,新修正案同意青少年中心可以允许部分人向中心的常客和部分著名的

来访者出售限量的大麻,以阻止青少年卷入非法毒品市场和阻止他们对更加有

害的毒品上瘾。(

虽然根据新的&鸦片法∋修正案, 荷兰并没有宣布大麻为合法, 持有个人使

用的大麻仍为违法, )然而, 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由刑事违法降低为 事实上的

民事违法 , 而 30克限制  和 餐馆经营  的规定更成为了架空法律规定的 新

型武器  。故有学者称,实际上,新政策对大麻类毒品的制裁仅是一纸空文,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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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轻罪的解决方案无疑是为了满足荷兰政府在&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 ∋下所

承担的国际义务。∀

新的毒品分类制度的实施和大麻类软毒品持有和个人使用的 事实上的去

刑罚化  ,特别是 30克限制 的规定,为 咖啡馆体制 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三 咖啡馆体制  的推行

随着新 &鸦片法∋修正案的颁行, 政府对持有少量个人使用的大麻的容忍态

度迅速扩散到对小规模出售大麻的容忍。

1978年,司法部制订的 检控指南  ( P rosecuto rial Guide lines) 发展了一个

既新又重要的方面 , 它指出,位于青少年中心的 餐馆经营者  在取得青少年中

心管理人员的信任后, 可以独享出售大麻的特权而不受指控。# 这些青少年中

心多为帮助较容易受到攻击的青少年群体以健康的方式享受其闲暇时光和为他

们提供教育机会的场所。随着政府 &鸦片法 ∋新修正案的推行, 青少年中心的

餐馆经营者  迅速取得了独享权利,从而逐步形成了合法出售大麻制品的 餐

馆经营体制  ( house dealer system )。荷兰政府试图通过这一措施隔断软毒品与

硬毒品之间的市场联系,限制青少年吸食更为危险的毒品,减少成瘾者。

80年代初,荷兰国内对大麻问题的容忍进一步发展,议会通过新的议案,承

认了持有许可证的 咖啡馆  (网络的合法地位, 允许其公开出售大麻制品,大麻

制品由此步入 商品化  和 市场化  阶段。政府的容忍令可以获取大麻制品的
咖啡馆  数量逐年增加, 据统计,在阿姆斯特丹, 1980年,仅有 9家出售大麻制

品的咖啡馆,而且全部开设在小巷, 198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71家, 1988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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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102家, 其中很多已经位于主要街道。∀ 这些咖啡馆大多数可以为消费者

提供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大麻制品,每克平均售价约为 5- 25荷兰盾 (折合 2. 5-

12. 5美元 ) ,消费者可以在咖啡馆内合法地选用喜欢的大麻制品, 而不会受到指

控。#

伴随着出售大麻制品的咖啡馆数量的增加, 咖啡馆体制  逐渐取代了 餐

馆经营体制  ,街头贩卖形式也随之消失。( 咖啡馆体制  的推行, 一方面可以

保证吸食者所使用大麻的质量和剂量, 减少因掺假或混吸而引起的对吸食者健

康的威胁,另一方面可以部分地限制和阻遏毒品黑市的发展,减轻执法的负担。

但是, 咖啡馆 市场化的自由发展必然会导致难以克服的弊端。事实上,

议会很快意识到需要对这些 咖啡馆  给予一定的管理,司法部遂制订了管理大

麻和哈希什商业出售的指南,要求咖啡馆不得公开做广告,不得出售硬毒品和不

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大麻制品等。

1991年和 1994年,司法部进一步修正了 检举指南  。发展起了用于决定

咖啡馆  是否应该被关闭的标准,即所谓的 AHOJ- G标准  。该标准要求出

售大麻制品的 咖啡馆  ( 1)不得公开做广告; ( 2)不得出售硬毒品; ( 3)不得向

未成年人出售; ( 4)不得向任何人出售 30克以上的大麻;和 ( 5)不得制造麻烦。

AHOJ- G标准  成为 咖啡馆  运营的基本行为准则, 如果咖啡馆遵守这

些规定,将不会受到指控。如果销售导致了一些问题,如公共混乱、出售硬毒品、

公开做广告等,政府首先会通过地方性的行政措施加强管理,如禁止出售饮料和

食品, 假如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效果,政府将会没收咖啡馆里的毒品, 断绝它的

货源, 总之, 刑法不会被视为惟一或最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司法部进一步改革了 咖啡馆  的管理制度, 逐步把执法权移交

给地方政府,虽然一些城镇制订的规则过于严格以致不鼓励咖啡馆的开放,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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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总数量却在稳步地增加,到 1995年, 荷兰全国已经有约 1, 460家出售大麻

制品的咖啡馆。∀

随着 咖啡馆  在荷兰的商业扩张, 90年代以来,荷兰涉及毒品的有组织犯

罪数量随之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 荷兰可以自由合法地出售大麻制品的 咖啡

馆  还日渐成了吸引外国 毒品观光  ( drug tourism )者的 磁铁  ,一定程度上成
了他国吸毒者和毒品贩卖者的合法供应源。因此, 荷兰毒品政策, 特别是其推行

的 咖啡馆体制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挞伐。# 同期, 随着荷兰保守党派的上台执

政,荷兰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政府转而开始调整政策以适应国内

外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1995年,荷兰议会讨论通过了新的毒品政

策纲领 &荷兰毒品政策: 继续与改变 ∋。( 翌年, 司法部颁布了新的 检举指

南  ,加强了对咖啡馆的管理,包括,不允许咖啡馆出售酒类饮品,给予城市更多

的权力来关闭和限制其数量,不允许向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售大麻制品,将

允许咖啡馆出售大麻制品的数量从 30克急骤减少为 5克。) 国际媒体认为这

是荷兰政府对 自由实验 政策的 逆转  。∗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这个新指

南,咖啡馆中的合法大麻储量却从 30克增加到了 500克。

1999年, 达摩克利斯议案 ( Damocles B ill)再次修正了 &鸦片法∋,进一步
扩大了市政当局管理 咖啡馆  的权力, 市长可以批准关闭违反地方规定的 咖

啡馆 。荷兰的 489个城市中, 93%的城市制订了自己的咖啡馆政策, 其中 65%

的城市实施 零度容忍政策  ( zero policy ), 禁止在其辖区开设出售大麻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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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而 17%的城市则实施最大限度的容忍政策。∀

总体而言, 9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的毒品政策呈现出 去中心化 ( decentral
ization)的特征,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可以根据地方环境

调整政策。同时,荷兰中央政府还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加强边境侦察和跨境

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对咖啡馆旅游的管理。#

这样,因为严格的执法,加上各种行政和司法措施的限制, 咖啡馆的数量急

骤减少, 1999年, 咖啡馆数量已经减少到了 846家, 2004年, 更减少到了 737

年。( 而且荷兰新政府还准备进一步打击咖啡馆商业, 预计到 2010年, 被视为

城市文化之一的咖啡馆和大麻将会完全被消失。)

然而, 虽然荷兰政府管理 咖啡馆  的政策趋紧, 2001年 10月, 议会却再次修正

了 &鸦片法∋,荷兰成为继加拿大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允许医生给病人开列大麻药

品的国家,药剂师也将获得供货权利。隶属卫生、福利和体育部的 医用大麻管

理局 ( BMC )将负责监督医用大麻的生产、质检及分销。 2003年 3月,病人已经

可以通过医生或药剂师象申请其他药品一样申请到合法的医用大麻。∗

可以发现,虽然荷兰的禁毒政策多有调整,然而,吸毒者,特别是大麻使用者,多

被视为疾病患者加以维持或治疗, 公共卫生 作为其政策的核心思想不曾动摇。

四 独特政策推行的动因

荷兰的 咖啡馆体制 明确容忍少量大麻制品的出售和个人使用, 这无疑已

经成为了荷兰毒品政策区别于他国毒品政策的显著特征。虽然国际社会不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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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大麻的国家,然而荷兰却是惟一公然执行这一政策的国家。∀ 那么, 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荷兰推行这种 独特 的大麻政策呢? 研究发现, 这既涉及荷兰的社会

文化传统,又包括荷兰国内的政党政治因素, 还与国际社会以 司法惩治  为核

心的禁毒战略的失效相关联,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荷兰的制度择定。

第一,包容和务实的文化与社会传统是荷兰选择不同的毒品管制体系的思

想根源。

荷兰作为一个多种族构成的移民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各种新事物与新

现象的包容态度。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荷兰作为一个非常 异质化的  社

会,拥有很大的能力来包容传统的价值观与新出现的行为和亚文化的挑战。#

毒品问题当然也不例外。 20世纪 60年代末期以来, 随着荷兰大麻使用者

数量的增长,他们并没有被视为违法者或罪犯,而更多被看作不幸的个人或正常

人。荷兰政府与社会普遍认为,对这类越轨行为不应该给予过多的指责,使用惩

治措施来攻击这些越轨行为可能会强化或者刺激它们,进而为个人回归正常的

社会生活制造难局。这种受到彼时流行的 标签理论  影响的社会学解释成为

了荷兰 正常化 范式的根源, (进而为荷兰毒品政策的分类制度和咖啡馆体制

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一致性, 造就了一种渗透到刑事司法体系的 咖啡馆

精神 。)

同时,荷兰的 容忍政策  还体现了典型的实用主义原则, 政府通过这一政

策可以避免在合法化与禁止之间做出根本性的选择。∗ 同时有研究者指出,荷

兰政府更多地把毒品问题视为社会的负担而不是将其视为道德问题, 它采取这

种政策更多地考虑到的是这种特殊的介入是不是能够有效地限制特殊的危险,

而不是考虑它可能对其他层面或领域的负面影响, 介入是不是现实与有效成

130 欧洲研究 ! 2006年第 2期 !

∀

#

(

)

∗

T im Boekhout van Solinge, Dutch D rug Policy in a Eu ropean Contex t , p. 513.

Sebastian Scheerer, The New Dutch and Germ an D rug Law s: Social and Po litica lCond i

tions fo r Cr im ina liza tion and Decr im ina lization , p. 604.

T im Boekhout van Solinge, Dutch D rug Policy in a Eu ropean Contex t , pp. 519- 520.

La rry Co llins, H o lland s H a lf B aked D rug Exper im ent , F oreign Affairs, 1999, Vo.l

78, No. 3, p. 84.

InekeH aenM arsha ll and H enk van de Bunt, Expo rting the D rugW ar to the Nethe rlands

and Dutch A lterna tives , p. 200.



为最为重要的问题 。∀

因此,可以说荷兰现行的毒品政策是荷兰 社会长期演化的产物 ,与政策
制订者的反映相比, 社会和文化环境能够更好地解释荷兰政策的特质。# 无怪

乎加拿大学者本杰明 ,道林 ( Ben jam in Do lin)指出,荷兰没有以刑法来治理社会

问题的传统,荷兰的经验明显地代表了一种毒品战的 鹰派 和合法化的 鸽派 
之间的妥协立场,这是由特殊的文化因素所致。(

第二,荷兰国家政治权力的 去中心化  或称 分散化  是咖啡馆体制出现的

政治根源。

与欧美其他国家不同, 荷兰采取的是以 比例代表制  为基础的选举制度,

因此, 国内存在着大大小小很多的政治党派,其中六个大的政党更是主导着国家

的政治权力分配,同时在全国和地方 12个省和 572个行政区相分割, 而地方上

的毒品政策还要由市镇委员会、公诉人和警察协商而定。)

这种权力的分配与分割,令国家的政治权力非常分散,结果,联合政府为了

保证内部的团结,妥协就成了国家政策制订过程中经常运用的政治策略。

20世纪 70年代末期, 荷兰政府建立了 咖啡馆体制  ,允许个人使用大麻制

品的 去刑罚化 ,虽然这仅是对少数派的一种回应,然而, 这一少数派不仅属于

受尊敬  的阶层,而且他们成功地寻求到了 道德自由阵营  ( mora l libera ls)中

的政治支持者, 政治支持者通过位于政府官僚体制内外的有影响的组织团体

(包括执法官员、医生和社会科学家 )来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台。因此, 论

者指出,这一群体的否决权与其说是基于他们正规的政治地位,不如说是基于他

们支持的有组织社会集团的能力,这些集团能够人为制造 政策赤字  或发动道

德改革运动,进而能够通过此类运动在社会控制工具的范围内为少数人制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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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危机。∀ 结果,居于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精英群体和各党派为了减少因 政

策赤字  而引起统治基础的削弱,必然的选择是谋求各力量之间的平衡和体制

内的妥协,因为只有这样, 才可能在 多元化的政治图景  #中保有一席之地。加

之,荷兰社会问题的政治化程度比较低, 又为 去刑罚化 的成功提供了最为重

要的必要条件。(

第三,国际社会以 司法惩治 为核心的禁毒战略的失效是荷兰采纳和实施

咖啡馆体制  的催化剂。

美国的 禁酒运动  和 毒品战 是同样的人源于同样的原因建立的文化、政

治和意识形态的 双胞胎  ,二者均基于这样想法, 即酒精与其他毒品本质上都

具有破坏性、会导致成瘾和带来邪恶。二者均分享着这样的乌托邦式的想法,国

家有能力把社会变成 无毒社会  。然而, 这一双胞胎运行的结果是, 前者以失

败收场,后者收效甚微。) 这样, 美国不但没有实现无毒社会的目标,而且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大麻更是成为了主导吸毒群体

波动的毒品。∗

与美国 毒品战 策略的失效类似,国际社会虽然以联合国为依托建立了以

1961年 &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及其 1972年的修正案、1971年 &精神药物公
约 ∋和 1988年 &反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交易公约∋为基础的 全球禁毒体制  ,

要求对大麻和大麻脂进行必要的专门管制,同时,除了研究目的外,禁止其生产、

制造、进出口、交易和持有。但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大麻不仅没有受到遏制,

反而成为了吸毒群体中的首选毒品。据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办公室  (UNODC )
统计, 2003年,世界上有 1. 85亿吸毒者,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3%, 其中,大麻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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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为普遍,约有 1. 46亿吸食者,占世界总人口的 2. 3%。∀

国际社会 毒品战  战略的失效为荷兰改革毒品政策提供了理由, 改革派对

司法惩治模式的质疑,导致了政策的转向,改革派坚持毒品问题能通过卫生机构

而不是监狱得到更好的解决, 进而提出了新的毒品分类制度和实行独特的 咖

啡馆体制度  。

五 结 语

荷兰的毒品分类制度推动了 咖啡馆体制 的建立, 它们进而共同构成了不

同于 美国体制 的 荷兰体制 , 国际社会对此看法不一。

以美国前 毒品沙皇 巴里,麦卡弗里 ( BarryM cC affery )为代表的禁止论者

批评指出, 荷兰体制  是彻头彻尾的灾难和合法的伪善, # 其过于软弱,从而使

荷兰成为国际毒品贸易的胜地, 成瘾者的天堂, 进而 败坏  了公共秩序和 滋

生  了犯罪。( 拉里 ,科林斯 ( Larry Co llins)更是指出,荷兰毒品政策不仅导致

了国内海洛因成瘾和青少年犯罪的爆炸, 而且成为了既包括软毒品还包括硬毒

品的 欧洲的麻醉品之都 ,它必将给邻国带来巨大的破坏。)

与前述论断不同,毒品合法化者和管制政策的改革派认为, 荷兰体制 比

美国体制 更为高明,是再务实不过的政策; ∗是介于禁止与合法化之间的第三

条道路和令毒品问题正常化的策略。+ 在这些学者看来,与社会控制的威慑模

式不同,荷兰的 咖啡馆体制  试图通过 正常化  的社会控制模式治理吸毒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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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标是消除对越轨行为的偏激, 即要防止把吸毒者定为 犯罪者  而把其边

缘化, 进而减少放逐本身制造的危害,以实现预防或减少吸毒给社会和个人带来

危害的中心目标。∀

从理论上讲,与国际社会推行的 毒品战  政策相比, 大麻的去刑罚化和实

施与酒一样的管理政策能够更好地操持自由与减少之间的平衡。# 实践中,这

种半合法的商业获取体系不仅避免了对偶然使用大麻者的过度的惩治, 而且也

可削弱软毒品和硬毒品市场的联系。( 因为, 大麻消费者可以通过咖啡馆合法

地获取娱乐性使用的毒品, 而不再需要接触街头的贩卖者和更为危险的硬毒

品。) 这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硬毒品的使用者数量和由此引起的成瘾问题。

诚然, 咖啡馆体制 作为一种限制危害或减少危害措施, 强调把吸毒问题

视为社会和医学问题,而非违法犯罪问题, 继而强调对吸毒者的照顾和治疗,而

非过多的干预和惩治。∗ 然而,这种把大麻制品 商品化  和 市场化 的体制能
否成为国际毒品问题解决的归途, 或者说, 是否是解决国际大麻问题的一剂良

药。对此,我们不得不态度审慎。

虽然说,荷兰的官方和民间的统计数字均显示,咖啡馆体制实施以来并没有

造成国内大麻使用的剧增, 然而,它同样没有遏阻大麻滥用的增长趋势。而且,

这一政策会不会向普通的民众,特别是懵懂的青少年传递错误的信息, 更重要的

是,它会不会成为打入国际毒品管制体系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从而导致整个毒品

管制体系的解体,这些均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简介: 张勇安,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乔

胜利 )

134 欧洲研究 ! 2006年第 2期 !

∀

#

(

)

∗

T im Boekhout van Solinge, Dutch D rug Policy in a Eu ropean Contex t , p. 512.

C. W. M ar is, The D isaste rs o fW ar: Am er ican Repress ion Versus Dutch To lerance in

D rug Po licy , pp. 493- 510.

RobertM acCoun and Pete rReute r, Inte rpre ting Dutch Cannab is Po licy: Reasoning byA

nalogy in the Lega lization Debate , p. 49.

Jason Stone and Andrea Stone eds. , The D rug D ilemm a: Respond ing to a Grow ing Crisis,

N ew Yo rk: Interna tiona l Debate Education Assoc iation, 2003, p. 42.

T im Boekhout van Solinge, Dutch D rug Policy in a Eu ropean Contex t , p. 514.



lism, anti g lobalization movem ent have becom e new roots of terrorism. Neverthe

less, s ince 9, 11 , especially after the launch ing ofA fghan istan and Iraqiw ars,
religious extrem ism has become them ajor challenge toW estern Europe, and terrorism

inW estern Europe is closely linked to and interacted w 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9! O rig in and Evolution ofDutch Coffee Shop System 
ZHANG Yongan
The Dutch public health oriented ant i drug po licy makes the so called Dutch sys

tem  evidently different from the pun itive crmi ina l justice oriented Am erican sys

tem  . The co ffee shop system  , in part icular,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interna
tional sym bol and themost dist inctive feature o fDutch nat ional anti drug po li

cy.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m aking of th is unique po licy: the

deep rooted idea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national po litical power and the ineffec
tiveness of punit ive crmi inal justice oriented international anti drug strategy. A s to

whether the Dutch system cou ld become an institu tionalmodel to dea lw ith interna
tional drug problem s, we st ill need to w ait and see.

REV IEWS

135! Revela tion of the Anc ient Internationa lRela tions
LI Ka isheng
Ancient international relat ions haven t been acknow ledged fully and studied ade

quately. How ever, they did exist and had a long colorful history if state like rather
than nation state is regarded as a un it of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exam ining the

ancientworld we could see there had been quite a few dram at ic transform ations re

futing the argum ent that the nature o f international relat ions would never change.
In fact, the dearth of evolut ion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x istence of

Eurocentrism / W estcentrism are ow ing to the d isregard of ancient international re
lations directly. The study of anci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 ill not only change

and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 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lso lay

down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 ent and mi provem 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theory.

146! In ternet as a Tool and the S tud ies of Socia l Sciences: Approach and
Debate
LIU Zuokui ! GAO Chunling


